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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以下简称“《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

第3 号——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的内容与格式（试行）》等有

关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主办券商”）作为

宁波大汉印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汉印邦”或“公司”）的主办券商，

对大汉印邦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尽职调查职责，并就其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出

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200人的，中国

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

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根据大汉印邦《股票发行方案（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大汉印邦拟向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共计34人定向发行股票，该次股票发行的

缴款验资手续已办理完毕，目前正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办理备案手续。 

根据大汉印邦《股票发行方案（二）》、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大汉印邦拟向合格外部投资者及部分现有股东、董事、核心员工共计24人（含8

名现有股东）定向发行股票，该次股票发行的缴款验资手续已办理完毕，目前正

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办理备案手续。 

根据大汉印邦《股票发行方案（三）》、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

及《验资报告》，本次股票发行的最终认购对象为13名（含2名现有股东），其

中：自然人股东11名，有限合伙企业股东1名、经依法备案的金融产品1名。 

本次发行完成后，大汉印邦的股东人数将增加至91名，其中自然人股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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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法人股东3名，有限合伙企业股东1名、经依法备案的金融产品1名，股东人

数累计未超过200人。 

综上，国金证券认为：大汉印邦本次股票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关于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章关于公司治理的有关规定，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

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会议资料等相关文件，对大

汉印邦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及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本次股票发行前，大汉印邦已按照《公司法》、《管理办法》及《业务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并逐步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同时

加强信息披露工作。大汉印邦先后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大汉印邦现有公司治理机制能够

保证股东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权利。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大汉印邦将在维持现有制度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

上，进一步规范、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大汉印邦治理机制健全、运作合法规范，未出现违反

《管理办法》第二章相关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大汉印邦自挂牌以来，能够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

披露细则（试行）》的规定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生过因信息披露违法或

违规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大汉印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了与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信息，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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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0日，大汉印邦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股

票发行方案（三）》、《关于提名王爱云、张溪慧、吕莉等3人为核心员工的议

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等，并提交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6月25日，大汉印邦召开了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股票发行方案（三）》、《关于认定王爱云等3人为核心员工的议案》、《关

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大汉印邦自挂牌以来，包括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均能

够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

政处罚的情形。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股票发行对象包

括“（一）公司股东；（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三）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公司

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

得超过 35 名。核心员工的认定，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

征求意见，由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13名投资者(含现有股东2名)。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格外部投资者 

 1、法人外部投资者：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 1 号楼 2 层商业 5-050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天星资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4 月 29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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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实缴出资总额在 500 万元人民

币以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与大汉印邦无关联关系。大汉印邦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三）》及《2015

年第三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列明的认购主体是北京天星资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此后经协商，北京天星资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由北京天星六合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参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认购股份数调整为 500 万股。大汉

印邦全部现有股东已经出具《无异议函》，表示对此变更无异议。 

2、国金鼎兴资本-新三板 1 号基金 

国金鼎兴资本-新三板 1 号基金为依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备案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22 日，其管理人为国金鼎兴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查，国金鼎兴资本-新三板 1 号基金为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金融产品，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国金鼎兴资本-新三板 1 号基金及其管

理人，与大汉印邦无关联关系。 

3、自然人外部投资者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共有 5 名外部自然人参与本次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国籍 关联关系 

1 胡国赞 330224195601140*** 中国 无 

2 郭燕玲 410703196209143*** 中国 无 

3 朱国文 320520197712052*** 中国 无 

4 方加勇 330323196912044*** 中国 无 

5 陈锦怡 330203196911252*** 中国 无 

经核查，上述自然人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均在 

500 万元以上且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

规定。 

（二）现有股东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现有股东中有 2 人参与本次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国籍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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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建良 330324197509185*** 中国 现有股东 

2 王福良 330224196507077*** 中国 现有股东 

   （三）核心员工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共有 4 人作为核心员工参与本次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国籍 岗位 关联关系 

1 王爱云 610111196210062*** 中国 行政 无 

2 张溪慧 330283199208130*** 中国 品管 无 

3 吕莉 330224196503100*** 中国 行政 无 

4 严幼波 330224197306300*** 中国 人事 无 

经核查，以上核心员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提名，并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由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一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发表明确意见后，经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大汉印邦本次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等规定的相关要求。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的意见 

（一）发行过程 

大汉印邦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如下： 

1、本次发行为定向发行，且于董事会召开前通过一对一方式事先确定提出

认购意向的特定投资者。本次发行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或变相公开发行方式。 

2、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明确了股票发行种类及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募集资金用途等内容。 

3、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经大汉印邦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提交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董事会对相关议

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经大汉印邦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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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表决涉及关

联方已回避。 

5、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细则》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在认购过程中，北京天星资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北京天星六合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作为认购主体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认购股数调整为500

万股。大汉印邦全部现有股东已经出具《无异议函》，表示对此调整无异议。此

外，拟认购人李安明由于未在最后缴款日期内缴纳认购款，根据约定《股票发行

认购合同》自动终止。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结果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拟认购股数 

（万股） 

实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形式 

1 

北京天星六

合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00.00 500.00 1000.00 货币 

2 

国金鼎兴资

本-新三板 1

号基金 

150.00 150.00 300.00 货币 

3 朱国文 100.00 100.00 200.00 货币 

4 陈锦怡 100.00 100.00 200.00 货币 

5 谢建良 80.00 80.00 160.00 货币 

6 方加勇 70.00 70.00 140.00 货币 

7 王福良 60.00 60.00 120.00 货币 

8 郭燕玲 30.00 30.00 60.00 货币 

9 胡国赞 25.00 25.00 50.00 货币 

10 张溪慧 20.00 20.00 40.00 货币 

11 吕莉 20.00 20.00 40.00 货币 

12 王爱云 15.00 15.00 30.00 货币 

13 严幼波 10.00 10.00 20.00 货币 

合计 1180.00 1180.00 2360.00 -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大汉印邦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股票

发行结果业经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因此，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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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大汉印邦及其股东和发行对象合法权益

的情形。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的

意见 

大汉印邦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元/股，所有认购人均以现金方式认

购。 

本次发行定价综合考虑了大汉印邦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最近一期净利润

和股份流动性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已经过大汉印邦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且股票发行对象已经按照发行价格缴付了足额的认购资金，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验，因此大汉印邦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经核查大汉印邦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在《公司章程》第十九条项下增加一款：公司发行股票时在册股

东不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八、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合同签订时间在董事会后的意见 

公司与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时

间为2015年7月28日，晚于公司董事会召开时间。 

经核查，2015年5月20日，公司与北京天星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附

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合同》约定北京天星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其关联

方为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人，认购数量为900万股。此后经协商，北京天星资本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由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参与本次股票

发行认购，认购股份数调整为500万股。大汉印邦全部现有股东已经出具《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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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函》，表示对此变更无异议。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与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的《股

票发行认购合同》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晚于公司董事会召开时间。但不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 

九、本次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公司自2014年9月1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未发生过转让交

易，无二级市场公允价格可供参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5]第112841号审计报告，截止2014年12月31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为1.50元，每股收益为-0.01元，故确定公允价值为1.50元/股，大汉印邦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元/股，发行价格明显高于公允价值，不适用股份支

付。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股份支付，本次股票发行已经过

大汉印邦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且股票发行对象已经按照发行价格缴付了足额

的认购资金，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因此大汉印邦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公正、

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十、本次股票发行中原有股东及新增股东，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登记情况的核查 

根据《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

函》的要求，主办券商对新增股东及原有股东中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

资基金是否进行了备案登记程序进行了相关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一）本次股票发行前的现有股东 

经核查，大汉印邦截至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人数为30名，其中：自然人股

东28名，法人股东2名。法人股东分别为： 

1、宁波子琛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奉化市岳林街道东峰路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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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单亚敏 

成立日期：2009年2月16日 

股东结构：单亚敏、严自权、严天琛持有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策划、设计；企业管理

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 

根据宁波子琛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经核查，宁波子琛投资有限公

司是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其资产也未委托基

金管理人管理。因此，宁波子琛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定义的私募

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2、宁波德盛锂电池有限公司 

地址：奉化市岳林街道东峰路54号 

注册资本：1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单亚敏 

成立日期：2011年5月11日 

股东结构：宁波子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营范围：锂电池组装（危险化学品除外），电容器、充电器、电子元器件、

仪器的研发、制造、加工，自有房屋租赁。 

根据宁波德盛锂电池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经核查，宁波德盛锂电池有

限公司目前主要从事自有房屋租赁，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其资产也未

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因此，宁波德盛锂电池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定

义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二）本次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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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股票发行的最终认购对象为13名（含2名现有股东），其中：

自然人股东11名，有限合伙企业股东1名、经依法备案的金融产品1名。核查结果

及备案情况如下： 

1、北京天星六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已经于2015年6

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备案编号为S62419。其基金管理人

北京天星资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于2014年9月17日完成备案，备案编号

为P1004739。 

2、国金鼎兴资本-新三板1号基金为私募投资基金，已经于2015年4月22日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备案编号为S33240。其基金管理人国金鼎兴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经于2015年2月15日完成备案，备案编号为P1007068。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前的现有股东和本次发行对象中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已经按照规定完成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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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大汉印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项目负责人：                  

                 段珺楠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